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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郑州市开发区工会机构编制和作用

发挥情况的调研报告
按照《中共河南省委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推动河南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豫发〔2021〕21 号）、《中共河南省委办公厅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开发区“三化三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豫办〔2022〕9号）和《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工作的意见》有关要求，为进一步加快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步伐，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推进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郑州市总工会对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三个开发区工会机构编制和作用发挥情况进行了调研，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基本情况

（一）郑东新区总工会成立于2023年6月，组织关系隶属郑东新区党群工作部，目前无编制无级别，无内设科室，无下属事业单位。工会主席由郑东新区人大工委副主任周黎明兼任，副主席由郑东新区党群工作部部长韩实英担任。目前有工作人员4名，其中正式在编人员3名（科级干部1名、科员2名，组织人事关系均在党群工作部），东区管委会劳务派遣人员1名。东区目前已建成规模近120平方公里，人口达130万，职工人口已近60万，目前有12个乡镇（街道办事处），前期工会组织架构不完善，需要推动乡镇（街道办事处）建立工会联合会。
（二）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工会成立于2023年12月，没有独立编制，隶属于组织人事部。工会主席由高新区三级调研员谢连生兼任，女工委主任由高新区组织人事部专职工会干部担任。目前高新区工会合并在组织人事部群团科，仅有一个工会岗位。工会财务无专岗，财务工作不独立，由组织人事部财务代管。高新区辖区职工群众90万余人，从业人数约34.17万人。其中，先进制造业产业链主单位21家，上市公司14家、省定后备上市49家，智能车间29家，小巨人47家，“三高”企业8家，传感器企业31家，网安企业12家。现有“四上企业”职工12.34万人，但企业工会组建率、工资协商建制率明显偏低，截至目前，全区累计发展工会会员5万余人，入会率仅14.6%，远低于全总的40%要求。
（三）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于2023年9月20日选举产生经开区总工会第二届委员会，工会主席由经开区人大工委副主任耿明燕兼任，2名副主席分别由经开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王伟和工会干部李苏杰担任。目前，经开区总工会正式在编人员仅有4人。2023年，通过公开招聘，招录社会化工作者12人，分布在辖区8个办事处和2个园区，协助区总工会完成全区工会组建、维权服务、集体协商签订、普惠活动开展等工会相关工作。郑州经开区现有“四上企业”职工20.6万人，超过常住人口的一半，但入会会员仅有4万余人，入会率仅二成，大部分一线职工维权服务难以保障。
主要问题

受诸多制约因素影响，目前郑州市开发区工会工作无法满足职工群众的期待。主要表现为：

工会组织机构不健全。郑东新区、高新区、经开区工会机构未能单独设置，均合并在党群工作部，仅为一个小科室架构，这与《中国工会章程》第十六条关于“不得把工会组织的机构撤销、合并或者归属其他工作部门”的规定要求不相符。《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开发区、工业园区工会机构须单独设立，不得合并到党群工作部或其他工作部门”。开发区工会在工作实践中也存在工会财务和业务工作不能够完全独立，工会资产权属易混淆，无法有效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的结构性问题。
工会干部缺乏专门编制，人员配备不到位。郑州市的主要产业链都建在开发区，但是开发区工会受人员编制影响工作基础薄弱，无法深入基层开展职工维权服务工作，与开发区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辖区企业工会组建率、工资协商建制率明显偏低。

（三）开发区工会工作直接影响全市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和产业健康发展。伴随着开发区快速发展，企业和职工迅猛增长，企业组织结构、经营方式不断变化，职工结构呈多元化趋势，劳动关系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企业集体劳动争议和群体性事件持续上升，开发区工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园区和谐发展的任务也越来越重，开发区已成为全市工会工作的重要领域。
外地经验

加强开发区工会工作是先进开发区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经验。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作为开发区“三化三制”先行区，在开发区改革过程中新组建了山西转型综改示范区总工会，辖2224家企事业工会，在大部制工作模式下，区总工会独立自主开展工作，进一步提高开发区产业工人权益保障力度，有效促进了综改区经济发展；北京经开区总工会作为党工委部门单独设立，在区党工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河南驻马店经济开发区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规定，设置工会，正科级规格，事业编制4名，其中：主席1名，副主席1名。国内先进开发区对工会工作的积极探索和实践经验，充分说明了在新时期加强我市开发区工会工作，确保开发区工会应有的位置和工作独立性，是符合开发区发展规律和需要的，将有力保障开发区产业工人权益。
建议

加强开发区工会工作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同中华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夯实基层基础，激发基层活力，不断增强基层工会的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同时要求，“各级党委要加强对工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及时研究职工群众和工会工作遇到的重要问题，支持工会创造性开展工作”。省委书记楼阳生和市委书记安伟也分别对加强工会工作领导，强化工会自身组织建设，为工会组织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创造条件提出要求。各开发区工会作为全市工会服务职工的排头兵，承担着地方工会和基层工会的双重职责。
近年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开发区工作，明确提出把开发区打造成为经济建设的主阵地、主战场、主引擎，推动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在开发区改革背景下，从工会组织的性质、工会服务对象及工会作用等维度来看，加强工会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规定，结合新时期开发区工会工作要求，为更好服务开发区产业发展，保障产业工人合法权益，引领广大职工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做贡献，建议：

（一）设置郑东新区总工会、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总工会、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工会为各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的正科级事业单位，核定一定数量的事业编制，其中领导职数一正二副，经费财政全额拨款。
（二）开发区工会的主要职能。确定开发区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指导全区工会工作，加强顶层设计，调整工作格局；动员和组织职工积极参加经济建设，不断提高职工队伍整体素质，提供学习提升的平台机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营造和谐的劳资关系；指导各级工会自身建设和改革，进一步健全组织体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工作保障；建立、健全并调整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劳动权益的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制度；推荐工会工作委员会、总工会、工会联合会以及基层工会的主要领导人选；负责全国、省和市区级劳模的管理工作；负责工会经费的管理、审查、审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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